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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 RETAILING CO., LTD. 
迅銷有限公司 

（於日本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288） 

 

海外監管公告 

 

本海外監管公告由迅銷有限公司 (「本公司」) 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

之規定作出。 

 

請參閱隨附的本公司於今天在東京證券交易所網頁刊登的《有關發行以股份為基礎報酬購股權

（股份認購權）的通告》。 

 

 

             承董事會命 

              迅銷有限公司 

                   佘綺雯 

         公司秘書 

 
日本，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我們的執行董事為柳井正，岡﨑健，柳井一海及柳井康治，以及我們的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服部暢達，新宅正明，大野直竹，Kathy Mitsuko Koll (也被稱為 Kathy 松井)，車戶 
城二及京谷裕。
 



 

2022 年 12 月 15 日 

迅銷有限公司 

（東京：9983／香港：6288） 

 

迅銷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有關發行以股份為基礎報酬購股權（股份認購權）的通告 

 

 

於 2022 年 12 月 15 日舉行的本公司董事會會議上，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已根據日本

公司法第 236 條、238 條及 240 條議決發行股份認購權（即以股份為基礎報酬購股權）。 

 

本公司根據僱員類別等因素發行三種不同類型的股份認購權（即以股份為基礎報酬購股權），

誠如第 2 項，第 3 項及第 4 項所述，行使該等股份認購權時支付的金額或行使期均有所不同。 

 

1. 發行股份認購權（即以股份為基礎報酬購股權）的理由 

 

本公司根據營運人員類別等因素發行三種不同類型的股份認購權，誠如第 2 項，第 3 項及第 4

項所述，行使該等股份認購權時支付的金額或行使期均有所不同，以獎勵本公司及本集團附屬

公司的營運人員對本集團溢利所作的貢獻，以及將本公司股價連繫至營運人員累計的利益，藉

以提升彼等的士氣及彼等改善本集團表現的意欲，並鞏固業務，重視股東的利益以提升股東價

值。 

 

2. 股份認購權（迅銷第十三批股份認購權甲類（A 類））概要 

 

(1) 股份認購權名稱 

 

迅銷第十三批股份認購權甲類（A 類） 

 

(2) 將獲邀申請取得股份認購權的人士的人數及說明，以及已發行股份認購權數目 

 

本公司營運人員  37 人， 7,987 股股份 

 

上述數字代表計劃分配。倘將予配發的股份認購權數目因部分認購權無人認購等原因

而減少，將予發行的股份認購權總數則相等於將予配發的股份認購權數目。 

 

(3) 行使股份認購權時發行的股份類別及數目 

 

行使股份認購權時將予發行的股份類別須為本公司普通股，而行使股份認購權時將予

發行的股份數目（以下稱為「已授出股份數目」）則為 1 股。 

 

然而，當本公司於下文第(6)項所界定的股份認購權配發日期（以下稱為「配發日

期」）後進行股份拆細（包括無償配發本公司普通股；下文提述的股份拆細亦適用於

此項）或股份合併，則已授出股份數目須按以下公式作出調整，而因有關調整而產生

不足一股的碎股則向下調整。 

 

經調整已授出股份

數目 
= 

調整前已授出股份

數目 
X 

股份拆細或股份合

併比率 

 

倘進行股份拆細，經調整已授出股份數目將自緊隨上述股份拆細記錄日期（或倘並無

指明記錄日期，則為生效日期）後一日起適用。倘進行股份合併，經調整已授出股份

數目將自股份合併生效當日起適用。 



 

 

倘本公司於配發日期後進行合併、分拆或削減股本金額，或進行須調整已授出股份數

目的任何其他行動，則本公司可能會對已授出股份數目作出合理範圍內的適當調整。

然而，倘本公司進行股份拆細須經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而股份拆細的記錄

日期為上述股東大會結束當日前一日，則經調整已授出股份數目將自緊隨適用記錄日

期後一日起及自緊隨適用股東大會結束後一日起追溯應用。 

 

當對已授出股份數目作出調整，本公司最遲須於緊接經調整已授出股份數目生效當日

前一日將有關詳情通知持有股份認購權名冊所載股份認購權的人士（以下稱為「股份

認購權持有人」）或作出公告。然而，倘本公司無法於緊接上述生效日期前一日發出

有關通知或公告，則將於其後立即發出。 

 

(4) 分配股份認購權時將予支付的金額 

 

分配每份股份認購權時將予支付的金額將為按柏力克－舒爾斯模式的公式根據以下第

2)項至第 7)項數字計算的每股購股權價格，乘以已授出股份數目，金額不足 1 日圓者

向上調整至最接近日圓。 

 

 
 

在此情況下， 

 

 
 

1) 每股購股權價格(C) 

2) 股價(S)：本公司普通股於 2023 年 1 月 19 日在東京證券交易所一般買賣的收市價。

（倘並無收市價可供參考，則為下一交易日的基準價格） 

3) 行使價(X)：1 日圓 

4) 預期剩餘期間(T)：6.5 年 

5) 股價波動率(σ)：股價波動率按本公司普通股於每月最後交易日一般買賣的收市價

除以 6.5 年期間（由 2016 年 8 月至 2023 年 1 月）計算。 

6) 無風險利率(r)：無風險利率指與預期剩餘期間相應的日本政府債券利率。 

7) 股息收益率(q)：每股股息（將予派付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股息的實際金

額）除以上文第 2)項所界定的股價。 

8) 標準正態分佈的累積分佈函數（N(•)）。 

 

將按上述方式計算的購股權價格為股份認購權的公平值。因此，發行股份認購權並非

發行附帶優惠條款的股份。將獲配發股份認購權的人士向本公司作出的貨幣薪酬索償

(*)將被彼等須就配發股份認購權而付款的責任所抵銷。 

 

 *  本公司可能向接獲配發的人士授出分配作為支付有關索償本公司則就有關分配承擔

責任。然而，此舉並不代表已履行工作的補償，而根據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的內部規

則，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不就有關款項承擔任何責任。 

 

 

(5) 將於行使股份認購權後計入的物業價值 

 

將於行使股份認購權後計入的物業價值將為將於行使每份股份認購權後繳付的每股行

使價 1 日圓乘以已授出股份數目。 



 

 

(6) 股份認購權配發日期 

 

2023 年 1 月 20 日 

 

(7) 股份認購權行使期 

 

由 2026 年 1 月 20 日至 2031 年 1 月 20 日 

 

(8) 行使股份認購權的條件 

 

倘新股份認購權持有人放棄認購股份的權利，則該新股份認購權將告失效，且不得行

使。 

 

(9) 有關因行使股份認購權而發行股份所導致股本及資本儲備增加的事宜 

 

1) 因行使股份認購權時發行股份而增加的股本金額將為按公司會計條例第 17 條第 1

段的規定計算的資本增加上限的一半，因有關計算方法而產生金額不足 1 日圓者

向上調整至最接近日圓。 

2) 因行使股份認購權時發行股份而增加的資本儲備金額將為上文第 1)項所述資本增

加上限減上文第 1)項所述股本增加金額的差額。 

  

(10) 收購股份認購權的條件 

 

倘批准下文第 1)項、第 2)項、第 3)項、第 4)項、第 5)項或第 6)項的任何建議的決議

案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獲採納（或倘毋須於股東大會上提呈決議案，則由董事會採

納），本公司可於董事會釐定的日期無償收購股份認購權。 

 

1) 建議批准合併協議，其中本公司須為解散公司 

2) 建議批准分拆協議或分拆計劃，其中本公司須為分拆公司 

3) 建議批准股份互換協議或股份轉讓計劃，其中本公司須為全資附屬公司 

4) 建議批准訂明批准本公司透過轉讓收購本公司所發行的任何股份的規定的公司

章程修訂 

5) 建議批准訂明(i)批准本公司透過轉讓收購行使股份認購權後將予發行的類別股

份，或(ii)允許本公司透過於股東大會上提呈決議案以收購上述類別的所有股份

的規定的公司章程修訂 

6) 隨著公司章程變動以轉換第 5)項訂明的股份認購權目標的股份類別為將全面收

回的類別股份後，於股東大會上提呈有償購買本公司股份的決議案。 

 

(11) 轉讓股份認購權的限制 

 

任何透過轉讓而收購的股份認購權須經董事會以決議案批准。 

 

(12) 於組織重組時處理股份認購權 

 

按日本公司法第 236(1)viii 條(a)至(e)分段的規定，於本公司進行任何重組（包括合併

（僅限於本公司於合併後不再存續的情況）、納入分拆或分拆後成立新公司（就兩

者而言，僅限於本公司為因分拆而產生的實體的情況），或交換或轉讓股份（就兩

者而言，僅限於本公司成為全資附屬公司的情況），統稱為「重組」）時，緊接有

關重組的生效日期前持有現有股份認購權（以下稱為「尚未行使股份認購權」）的

人士須於各適用情況下，獲發行股份認購權以認購因上述事件而產生的公司（以下



 

稱為「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的股份。在該情況下，任何尚未行使股份認購權將

告失效，而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須發行新股份認購權；然而，前提為規定因重組而

產生的公司須發行股份認購權的條款及條件如有訂明下述事項，則須載入任何納入

合併協議、新合併協議、納入分拆協議、分拆後成立新公司的計劃、股份交換協議

或股份轉讓計劃。 

 

1) 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將予發行的股份認購權數目： 

各尚未行使股份認購權持有人須獲發行相同數目的股份認購權。 

2) 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的股份認購權所涉及的股份類別： 

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的普通股。 

3) 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的股份認購權所涉及的股份數目： 

有待根據上文第(3)項釐定，以及一份訂明重組條件的計劃書。 

4) 將於行使股份認購權後註冊成立的物業的價值： 

將於行使已發行股份認購權後註冊成立的物業的價值，其金額的計算方法為將

下文所規定重組後的行使價乘以上文第 3)項所述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的股份認

購權所涉及的最終股份數目。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因行使每份已發行股份認購

權而發行的股份於重組後的行使價將為每股 1 日圓。 

5) 股份認購權可行使的期間： 

自上文規定可行使股份認購權期間的首日或重組生效當日（以較後者為準）

起，直至上文第(7)項規定可行使股份認購權期間的最後一日止的期間。 

6) 有關因行使股份認購權而發行股份所導致股本及資本儲備增加的事宜： 

有待根據上文第(9)項釐定。 

7) 透過轉讓而收購股份認購權的限制： 

任何透過轉讓而收購的股份認購權須經因重組而產生的董事會以決議案批准。 

8) 收購股份認購權的條款及條件： 

有待根據上文第(10)項釐定。 

9) 行使股份認購權的條件： 

有待根據上文第(8)項釐定。 

 

(13) 發行認股權證的詳情 

 

概無發行認股權證。 

 

(14) 其他 

 

上文所述將獲配發股份認購權的人士，須於緊接配發日期前一日或之前與本公司訂

立配發合約，以收取所配發的每份股份認購權。 

 

 

3. 股份認購權（迅銷第十三批股份認購權乙類（F 類））概要 

 

(1) 股份認購權名稱 

 

迅銷第十三批股份認購權乙類（F 類） 

 

(2) 將獲邀申請取得股份認購權的人士的人數及說明，以及已發行股份認購權數目 

 

本公司營運人員  2 人，18,305 股股份 

 

 上述數字代表計劃分配。倘將予配發的股份認購權數目因部分認購權無人認購等原因

而減少，將予發行的股份認購權總數則相等於將予配發的股份認購權數目。 



 

 

(3) 行使股份認購權時發行的股份類別及數目 

 

行使股份認購權時將予發行的股份類別須為本公司普通股，而行使股份認購權時將予

發行的股份數目（以下稱為「已授出股份數目」）則為 1 股。 

然而，當本公司於下文第(6)項所界定的股份認購權配發日期（以下稱為「配發日

期」）後進行股份拆細（包括無償配發本公司普通股；下文提述的股份拆細亦適用於

此項）或股份合併，則已授出股份數目須按以下公式作出調整，而因有關調整而產生

不足一股的碎股則向下調整。 

 

經調整已授出股份

數目 
= 

調整前已授出股份

數目 
X 

股份拆細或股份合

併比率 

 

倘進行股份拆細，經調整已授出股份數目將自緊隨上述股份拆細記錄日期（或倘並無

指明記錄日期，則為生效日期）後一日起適用。倘進行股份合併，經調整已授出股份

數目將自股份合併生效當日起適用。 

 

倘本公司於配發日期後進行合併、分拆或削減股本金額，或進行須調整已授出股份數

目的任何其他行動，則本公司可能會對已授出股份數目作出合理範圍內的適當調整。

然而，倘本公司進行股份拆細須經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而股份拆細的記錄

日期為上述股東大會結束當日前一日，則經調整已授出股份數目將自緊隨適用記錄日

期後一日起及自緊隨適用股東大會結束後一日起追溯應用。 

 

當對已授出股份數目作出調整，本公司最遲須於緊接經調整已授出股份數目生效當日

前一日將有關詳情通知持有股份認購權名冊所載股份認購權的人士（以下稱為「股份

認購權持有人」）或作出公告。然而，倘本公司無法於緊接上述生效日期前一日發出

有關通知或公告，則將於其後立即發出。 

 

(4) 分配股份認購權時將予支付的金額 

 

分配每份股份認購權時將予支付的金額將為按柏力克－舒爾斯模式的公式根據以下第

2)項至第 7)項數字計算的每股購股權價格，乘以已授出股份數目，金額不足 1 日圓者

向上調整至最接近日圓。 

 

 
 

在此情況下， 

 

 
 

1) 每股購股權價格(C) 

2) 股價(S)：本公司普通股於 2023 年 1 月 19 日在東京證券交易所一般買賣的收市

價。（倘並無收市價可供參考，則為下一交易日的基準價格） 

3) 行使價(X)：1 日圓 

4) 預期剩餘期間(T)：7.5 年 

5) 股價波動率(σ)：股價波動率按本公司普通股於每月最後交易日一般買賣的收市價

除以 7.5 年期間（由 2015 年 8 月至 2023 年 1 月）計算。 

6) 無風險利率(r)：無風險利率指與預期剩餘期間相應的日本政府債券利率。 



 

7) 股息收益率(q)：每股股息（將予派付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股息的實際金

額）除以上文第 2)項所界定的股價。 

8) 標準正態分佈的累積分佈函數（N(•)）。 

 

將按上述方式計算的購股權價格為股份認購權的公平值。因此，發行股份認購權並非

發行附帶優惠條款的股份。將獲配發股份認購權的人士向本公司作出的貨幣薪酬索償

(*)將被彼等須就配發股份認購權而付款的責任所抵銷。 

 

*  本公司可能向接獲配發的人士授出分配作為支付有關索償，本公司則就有關分配承

擔責任。然而，此舉並不代表已履行工作的補償，而根據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的內部

規則，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不就有關款項承擔任何責任。 

 

(5) 將於行使股份認購權後計入的物業價值 

 

將於行使股份認購權後計入的物業價值將為將於行使每份股份認購權後繳付的每股行

使價 1 日圓乘以已授出股份數目。 

 

(6) 股份認購權配發日期 

 

2023 年 1 月 20 日 

 

(7) 股份認購權行使期 

 

由 2028 年 1 月 20 日至 2033 年 1 月 20 日 

 

(8) 行使股份認購權的條件 

 

倘新股份認購權持有人放棄認購新股份的權利，則該新股份認購權將告失效，且不得

行使。 

 

(9) 有關因行使股份認購權而發行股份所導致股本及資本儲備增加的事宜 

 

1) 因行使股份認購權時發行股份而增加的股本金額將為按公司會計條例第 17 條第 1

段的規定計算的資本增加上限的一半，因有關計算方法而產生金額不足 1 日圓者

向上調整至最接近日圓。 

2) 因行使股份認購權時發行股份而增加的資本儲備金額將為上文第 1)項所述資本增

加上限減上文第 1)項所述股本增加金額的差額。 

  

 

(10) 收購股份認購權的條件 

 

倘批准下文第 1)項、第 2)項、第 3)項、第 4)項、第 5)項或第 6)項的任何建議的決議

案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獲採納（或倘毋須於股東大會上提呈決議案，則由董事會採

納），本公司可於董事會釐定的日期無償收購股份認購權。 

 

1) 建議批准合併協議，其中本公司須為解散公司 

2) 建議批准分拆協議或分拆計劃，其中本公司須為分拆公司 

3) 建議批准股份互換協議或股份轉讓計劃，其中本公司須為全資附屬公司 

4) 建議批准訂明批准本公司透過轉讓收購本公司所發行的任何股份的規定的公司

章程修訂 



 

5) 建議批准訂明(i)批准本公司透過轉讓收購行使股份認購權後將予發行的類別股

份，或(ii)允許本公司透過於股東大會上提呈決議案以收購上述類別的所有股份

的規定的公司章程修訂 

6) 隨著公司章程變動以轉換第 5)項訂明的股份認購權目標的股份類別為將全面收

回的類別股份後，於股東大會上提呈有償購買本公司股份的決議案。 

 

(11) 轉讓股份認購權的限制 

 

任何透過轉讓而收購的股份認購權須經董事會以決議案批准。 

 

(12) 於組織重組時處理股份認購權 

 

按日本公司法第 236(1)viii 條(a)至(e)分段的規定，於本公司進行任何重組（包括合併

（僅限於本公司於合併後不再存續的情況）、納入分拆或分拆後成立新公司（就兩

者而言，僅限於本公司為因分拆而產生的實體的情況），或交換或轉讓股份（就兩

者而言，僅限於本公司成為全資附屬公司的情況），統稱為「重組」）時，緊接有

關重組的生效日期前持有現有股份認購權（以下稱為「尚未行使股份認購權」）的

人士須於各適用情況下，獲發行股份認購權以認購因上述事件而產生的公司（以下

稱為「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的股份。在該情況下，任何尚未行使股份認購權將

告失效，而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須發行新股份認購權；然而，前提為規定因重組而

產生的公司須發行股份認購權的條款及條件如有訂明下述事項，則須載入任何納入

合併協議、新合併協議、納入分拆協議、分拆後成立新公司的計劃、股份交換協議

或股份轉讓計劃。 

 

1) 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將予發行的股份認購權數目： 

各尚未行使股份認購權持有人須獲發行相同數目的股份認購權。 

2) 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的股份認購權所涉及的股份類別： 

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的普通股。 

3) 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的股份認購權所涉及的股份數目： 

有待根據上文第(3)項釐定，以及一份訂明重組條件的計劃書。 

4) 將於行使股份認購權後註冊成立的物業的價值： 

將於行使已發行股份認購權後註冊成立的物業的價值，其金額的計算方法為將

下文所規定重組後的行使價乘以上文第 3)項所述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的股份認

購權所涉及的最終股份數目。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因行使每份已發行股份認購

權而發行的股份於重組後的行使價將為每股 1 日圓。 

5) 股份認購權可行使的期間： 

自上文規定可行使股份認購權期間的首日或重組生效當日（以較後者為準）

起，直至上文第(7)項規定可行使股份認購權期間的最後一日止的期間。 

6) 有關因行使股份認購權而發行股份所導致股本及資本儲備增加的事宜： 

有待根據上文第(9)項釐定。 

7) 透過轉讓而收購股份認購權的限制： 

任何透過轉讓而收購的股份認購權須經因重組而產生的董事會以決議案批准。 

8) 收購股份認購權的條款及條件： 

有待根據上文第(10)項釐定。 

9) 行使股份認購權的條件： 

有待根據上文第(8)項釐定。 

 

(13) 發行認股權證的詳情 

 

概無發行認股權證。 



 

 

(14) 其他 

 

上文所述將獲配發股份認購權的人士，須於緊接配發日期前一日或之前與本公司訂

立配發合約，以收取所配發的每份股份認購權。 

 

4. 股份認購權（迅銷第十三批股份認購權丙類（G 類））概要 

 

(1) 股份認購權名稱 

 

迅銷第十三批股份認購權丙類（G 類） 

 

(2) 將獲邀申請取得股份認購權的人士的人數及說明，以及已發行股份認購權數目 

 

本公司營運人員  7 人， 48,815 股股份 

 

上述數字代表計劃分配。倘將予配發的股份認購權數目因部分認購權無人認購等原因

而減少，將予發行的股份認購權總數則相等於將予配發的股份認購權數目。 

 

(3) 行使股份認購權時發行的股份類別及數目 

 

行使股份認購權時將予發行的股份類別須為本公司普通股，而行使股份認購權時將予

發行的股份數目（以下稱為「已授出股份數目」）則為 1 股。 

 

然而，當本公司於下文第(6)項所界定的股份認購權配發日期（以下稱為「配發日

期」）後進行股份拆細（包括無償配發本公司普通股；下文提述的股份拆細亦適用於

此項）或股份合併，則已授出股份數目須按以下公式作出調整，而因有關調整而產生

不足一股的碎股則向下調整。 

 

經調整已授出股份

數目 
= 

調整前已授出股份

數目 
X 

股份拆細或股份合

併比率 

 

倘進行股份拆細，經調整已授出股份數目將自緊隨上述股份拆細記錄日期（或倘並無

指明記錄日期，則為生效日期）後一日起適用。倘進行股份合併，經調整已授出股份

數目將自股份合併生效當日起適用。 

 

倘本公司於配發日期後進行合併、分拆或削減股本金額，或進行須調整已授出股份數

目的任何其他行動，則本公司可能會對已授出股份數目作出合理範圍內的適當調整。

然而，倘本公司進行股份拆細須經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而股份拆細的記錄

日期為上述股東大會結束當日前一日，則經調整已授出股份數目將自緊隨適用記錄日

期後一日起及自緊隨適用股東大會結束後一日起追溯應用。 

 

當對已授出股份數目作出調整，本公司最遲須於緊接經調整已授出股份數目生效當日

前一日將有關詳情通知持有股份認購權名冊所載股份認購權的人士（以下稱為「股份

認購權持有人」）或作出公告。然而，倘本公司無法於緊接上述生效日期前一日發出

有關通知或公告，則將於其後立即發出。 

  



 

(4) 分配股份認購權時將予支付的金額 

 

分配每份股份認購權時將予支付的金額將為按柏力克－舒爾斯模式的公式根據以下第

2)項至第 7)項數字計算的每股購股權價格，乘以已授出股份數目，金額不足 1 日圓者

向上調整至最接近日圓。 

 

 
 

在此情況下， 

 

 
 

1) 每股購股權價格(C) 

2) 股價(S)：本公司普通股於 2023 年 1 月 19 日在東京證券交易所一般買賣的收市價。

（倘並無收市價可供參考，則為下一交易日的基準價格） 

3) 行使價(X)：1 日圓 

4) 預期剩餘期間(T)：22.51 年 

5) 股價波動率(σ)：股價波動率按本公司普通股於每月最後交易日一般買賣的收市價

除以 22.51 年期間（由 2000 年 8 月至 2023 年 1 月）計算。 

6) 無風險利率(r)：無風險利率指與預期剩餘期間相應的日本政府債券利率。 

7) 股息收益率(q)：每股股息（將予派付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股息的實際金

額）除以上文第 2)項所界定的股價。 

8) 標準正態分佈的累積分佈函數（N(•)）。 

 

將按上述方式計算的購股權價格為股份認購權的公平值。因此，發行股份認購權並非

發行附帶優惠條款的股份。將獲配發股份認購權的人士向本公司作出的貨幣薪酬索償

(*)將被彼等須就配發股份認購權而付款的責任所抵銷。 

 

 *  本公司可能向接獲配發的人士授出分配作為支付有關索償，而本公司附屬公司可能

酌情按繳足金額向接獲配發的人士授出分配，本公司則就有關分配承擔責任。然而，

此舉並不代表已履行工作的補償，而根據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的內部規則，本公司或

其附屬公司概不就有關款項承擔任何責任。 

 

(5) 將於行使股份認購權後計入的物業價值 

 

將於行使股份認購權後計入的物業價值將為將於行使每份股份認購權後繳付的每股行

使價 1 日圓乘以已授出股份數目。 

 

(6) 股份認購權配發日期 

 

2023 年 1 月 20 日 

 

(7) 股份認購權行使期 

 

由 2028 年 1 月 20 日至 2063 年 1 月 2012 日 

  



 

(8) 行使股份認購權的條件 

 

1) 新股份認購權持有人於失去彼等作為本公司董事, 執行董事或僱員的地位後翌日至

10 天之內將保留認購股份的權利, 並能行使新股份認購權認購股份。 

2) 倘新股份認購權持有人放棄認購新股份的權利，則該新股份認購權將告失效，且

不得行使。 

 

(9) 有關因行使股份認購權而發行股份所導致股本及資本儲備增加的事宜 

 

1) 因行使股份認購權時發行股份而增加的股本金額將為按公司會計條例第 17 條第 1

段的規定計算的資本增加上限的一半，因有關計算方法而產生金額不足 1 日圓者

向上調整至最接近日圓。 

2) 因行使股份認購權時發行股份而增加的資本儲備金額將為上文第 1)項所述資本增

加上限減上文第 1)項所述股本增加金額的差額。 

  

(10) 收購股份認購權的條件 

 

倘批准下文第 1)項、第 2)項、第 3)項、第 4)項、第 5)項或第 6)項的任何建議的決議

案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獲採納（或倘毋須於股東大會上提呈決議案，則由董事會採

納），本公司可於董事會釐定的日期無償收購股份認購權。 

 

1) 建議批准合併協議，其中本公司須為解散公司 

2) 建議批准分拆協議或分拆計劃，其中本公司須為分拆公司 

3) 建議批准股份互換協議或股份轉讓計劃，其中本公司須為全資附屬公司 

4) 建議批准訂明批准本公司透過轉讓收購本公司所發行的任何股份的規定的公司

章程修訂 

5) 建議批准訂明(i)批准本公司透過轉讓收購行使股份認購權後將予發行的類別股

份，或(ii)允許本公司透過於股東大會上提呈決議案以收購上述類別的所有股份

的規定的公司章程修訂 

6) 隨著公司章程變動以轉換第 5)項訂明的股份認購權目標的股份類別為將全面收

回的類別股份後，於股東大會上提呈有償購買本公司股份的決議案。 

 

(11) 轉讓股份認購權的限制 

 

任何透過轉讓而收購的股份認購權須經董事會以決議案批准。 

 

(12) 於組織重組時處理股份認購權 

 

按日本公司法第 236(1)viii 條(a)至(e)分段的規定，於本公司進行任何重組（包括合併

（僅限於本公司於合併後不再存續的情況）、納入分拆或分拆後成立新公司（就兩

者而言，僅限於本公司為因分拆而產生的實體的情況），或交換或轉讓股份（就兩

者而言，僅限於本公司成為全資附屬公司的情況），統稱為「重組」）時，緊接有

關重組的生效日期前持有現有股份認購權（以下稱為「尚未行使股份認購權」）的

人士須於各適用情況下，獲發行股份認購權以認購因上述事件而產生的公司（以下

稱為「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的股份。在該情況下，任何尚未行使股份認購權將

告失效，而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須發行新股份認購權；然而，前提為規定因重組而

產生的公司須發行股份認購權的條款及條件如有訂明下述事項，則須載入任何納入

合併協議、新合併協議、納入分拆協議、分拆後成立新公司的計劃、股份交換協議

或股份轉讓計劃。 

 



 

1) 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將予發行的股份認購權數目： 

各尚未行使股份認購權持有人須獲發行相同數目的股份認購權。 

2) 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的股份認購權所涉及的股份類別： 

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的普通股。 

3) 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的股份認購權所涉及的股份數目： 

有待根據上文第(3)項釐定，以及一份訂明重組條件的計劃書。 

4) 將於行使股份認購權後註冊成立的物業的價值： 

將於行使已發行股份認購權後註冊成立的物業的價值，其金額的計算方法為將

下文所規定重組後的行使價乘以上文第 3)項所述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的股份認

購權所涉及的最終股份數目。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因行使每份已發行股份認購

權而發行的股份於重組後的行使價將為每股 1 日圓。 

5) 股份認購權可行使的期間： 

自上文規定可行使股份認購權期間的首日或重組生效當日（以較後者為準） 

起，直至上文第(7)項規定可行使股份認購權期間的最後一日止的期間。 

6) 有關因行使股份認購權而發行股份所導致股本及資本儲備增加的事宜： 

有待根據上文第(9)項釐定。 

7) 透過轉讓而收購股份認購權的限制： 

任何透過轉讓而收購的股份認購權須經因重組而產生的董事會以決議案批准。 

8) 收購股份認購權的條款及條件： 

有待根據上文第(10)項釐定。 

9) 行使股份認購權的條件： 

有待根據上文第(8)項釐定。 

 

(13) 發行認股權證的詳情 

 

概無發行認股權證。 

 

(14) 其他 

 

上文所述將獲配發股份認購權的人士，須於緊接配發日期前一日或之前與本公司訂

立配發合約，以收取所配發的每份股份認購權。 

 

完 


